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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民〔2010〕62 号 
各市民政局、财政局，省财政直管县（市）民政局、财政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4 号）和《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民办发〔2010〕161 号）要求，决定自 2010 年 1 月起为全省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费，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合理确定发放对象范围 
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的对象，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未满 18 周岁的公民。孤儿成年后仍在校就读的，继续享受孤儿基本生活费。 
二、科学制定基本生活费标准 
经省政府同意，我省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为：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 600 元、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 1000 元。具体标准由各市政府按照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原则确定，并建立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自然增长机制。 
三、落实保障资金 
各级民政部门要认真核定孤儿身份，提出资金需求，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预算。地方各级财政要安排专项资金，确保孤儿基本生活费及时足额到位。省以上财政对枣庄、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6 个市（含省财政直管县，下同）每人每月补助 300 元，对潍坊、泰安、济宁、日照、莱芜 5 个市每人每月补助 240 元，对济南、青岛、东营、淄博、烟台、威海等 6 个市每人每月补助 180 元。其中：对惠民县、阳信县每人每月补助 340 元，对安丘市、金乡县、泗水县、宁阳县、莒县、郯城县、平邑县、庆云县、夏津县、莘县、冠县、曹县、鄄城县每人每月补助 300 元，对商河县、高青县、利津县、莱阳市每人每月补助 240 元，对荣成市每人每月补助 180 元。其余部分由市县解决。各地财政部门要统筹安排中央、省级孤儿基本生活费补助资金和地方资金。 
四、严格规范发放程序 
孤儿基本生活费的管理和发放既要严格规范，又要考虑到孤儿养育的特点和城乡实际，因地制宜，采取合理可行的办法和程序。申请、审批程序。社会散居孤儿申请孤儿基本生活费，履行以下程序： 
1、申请。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申请时应出具以下材料：公安机关、医疗机构或村（居）委会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死亡或失踪的证明，同时提供孤儿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各 2 份、孤儿本人近期 1 寸免冠照片 2 张。由村（居）委会出具孤儿父母死亡证明的，须提供 2-3 名邻里知情人的证明材料。 
2、审核。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应在 1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和社会散居孤儿情况进行初步核实。符合条件的，由申请人填写《孤儿基本生活费申请表》，连同有关证明材料一并上报县级民政部门。 
3、审批。县级民政部门要认真审查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在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发给社会散居孤儿《儿童福利证》。监护人凭《儿童福利证》领取孤儿基本生活费。县级民政部门应同时与社会散居孤儿的监护人签定孤儿养育协议，对领取、使用孤儿基本生活费以及孤儿养育状况提出相应要求，明确监护人应依法履行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签订孤儿养育协议应征求和尊重孤儿本人意愿。孤儿监护人发生变化的，应按照以上程序重新办理有关手续。 
福利机构集中供养孤儿申请基本生活费，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证明材料，并向所属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由上级民政部门审批。 
（二）档案管理。县级民政部门应同时为孤儿建立纸质和电子档案。有关档案资料应以电子文档形式，逐级报上级民政部门审核备案。 
（三）资金发放。县级财政部门根据同级民政部门提出的支付申请，将孤儿基本生活费直接拨付到孤儿或其监护人个人账户或福利机构集体账户。财政直接支付确有困难的，可通过县级民政部门按规定程序以现金形式发放。 
五、切实加强监督管理 
为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费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孤儿的亲切关怀，各地一定要高度重视，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孤儿基本生活费及时、准确、足额发放到位。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民政部门要深入调查了解孤儿保障变化情况，按照规定及时办理增发或停发孤儿基本生活费的手续。要将审批、发放工作纳入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建设规划，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对发放工作的动态管理，规范程序，提高效率。为保护孤儿隐私，应避免以公示的方式核实了解情况。 
孤儿年满 18周岁即将进入社会的，乡镇以上民政部门负责人应与孤儿进行一次谈心，宣传国家儿童福利政策，鼓励其自主创业、参与社会竞争。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给一定数额的一次性生活补助金。
市、县两级民政、财政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督促指导监护人履行职责和义务，确保孤儿基本生活费用到孤儿身上，确保孤儿健康幸福成长。孤儿基本生活费保障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孤儿基本生活费的，应追回虚报冒领的资金，并视情节轻重依法依纪 处理。 
市、县两级民政部门可依托有关福利机构设立儿童福利指导中心，有条件的应单独设立，负责定期对孤儿养育状况进行巡查和监督评估，做好为孤儿建档造册工作，对监护人进行指导和培训，代理孤儿权益维护的相关事务。 
各市民政局、财政局要于每年 2 月底前，将本地区（含省财政直管县、市）上年底社会散居和集中供养孤儿人数、保障标准、资金安排情况，联合报省民政厅、财政厅。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报告省民政厅、财政厅。 


附件：孤儿基本生活费申请表 
山东省民政厅 山东省财政厅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